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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類：案件編號 43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

「臺北市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
 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 

 

      

1.  9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

  2.  15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  25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6.  20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  

總處理時限：90 日（含假日／日曆日）           

 

2.臺北市 

公共藝術幹

事會審查 

2.1函退補正 

4.申請機關送修正計畫書至

審議會 

不符合 

1.受理申請 

 

 

 

3.函知通過 

 

 

 

5.臺北市 

公共藝術 

審議會 

 

6.審議結果函告申請人 

臺
北
市
公
共 

藝
術
幹
事
會 

 

 3.    1日 

符合 

文
化
資
源
科 

文
化
資
源
科 

文
化
資
源
科 

 4.    20日 

臺
北
市
公
共 

藝
術
審
議
會 

 


